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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联营、合营企业内部交易损益处理方法

申屠新飞

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财会系 浙江温州 325035冤

《财会月刊》2011年 10月上旬版发表了黄平同志《联营、

合营企业内部交易损益之处理方法》一文（以下称黄文），黄文

主要回答了投资企业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中对顺销和逆销的

内部交易损益（未实现损益）进行调整的依据、目的和必要性

等问题。笔者对黄文的个别观点有不同意见，与黄平同志进行

商榷。

一、关于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在个别报表中的抵销依据

和目的

黄文提出：“之所以要对联营或合营企业的内部交易损益

在投资企业个别报表中进行抵销处理，是因为投资企业对被

投资单位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如果不抵销调整则投资

企业可能利用其决策影响力进行内部交易从而达到操纵收益

的目的。”笔者认为，《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号》之所以提出

“在权益法下，投资方对与联营或合营企业的内部交易损益按

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应当在投资企业个

别报表中进行抵销处理”，其根本原因在于确保收益计算理论

上的合理性，避免重复计算收益，而不是为了防范投资企业操

纵收益，下面分别从顺流和逆流两种交易说明理由。

1. 顺流交易。投资方销售的货物构成被投资单位资产（即

顺流交易）的情况下，投资方的销售利润构成了被投资单位资

产的成本。在投资方看来，投资方的资产转移至被投资单位，

只不过是变更了资产存放的地点，并没有发生价值增值的过

程，这部分资产的价值是不可能发生变化的，因此被投资单位

期末资产是多计的，多计的部分就是销售方的销售利润，期末

资产多计的结果是销售成本或费用少计，导致了被投资单位

本期利润多计。为了确保收益核算的可靠性，投资方在确认投

资收益时有必要将被投资单位多计的利润予以剔除，剔除后

对投资方投资收益的影响数就是投资方对与联营或合营企业

的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

以后年度，随着上述资产的出售或消耗，每年年初多计的资产

价值转化为成本费用，导致以后年度被投资单位当期利润少

计，因此为了确保收益核算的可靠性，投资方在确认以后年度

投资收益时有必要调整增加被投资单位当期利润，由此可以

看出，顺流交易情况下抵销调整投资收益是合理计算收益的

前提条件。举例说明如下：

例 1：甲公司于 2009年 1月初支付 1 500万元取得乙公

司 20%有表决权股份，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当日乙公

司所有者权益份额为 7 000万元（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相

同）。2009年 12月甲公司将其成本为 1 600万元的某商品以

1 9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乙公司将取得的商品作为固

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为 5年，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乙公司

2009年、2010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1 600万元和 2 000万元。

在本例中，乙公司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为 1 900万元，由于

甲公司和乙公司是利益共同体，上述资产从甲公司转移至乙

公司，其价值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甲公司看来，乙公司期

末资产多计 300万元，导致本期成本费用少计 300万元、利润

多计 300万元。为了真实地反映甲公司的收益水平，甲公司在

核算 2009年度投资收益时，应扣除乙公司多计的 300万元利

润。甲公司投资收益=（1 600-300）伊20%=260（万元）。需要注

意的是，按照乙公司账面净利润和甲公司投资比例确定的投

资收益为 320万元，两者之差 60万元实际上就是内部未实现

交易损益中投资方按照持股比例应分享的部分，这部分差额

在投资方即甲公司已经确认为收入，如果在确认投资收益时

不进行抵销，就有重复确认收益的嫌疑，只不过这种重复确认

收益的嫌疑不是投资方刻意操纵的，是会计核算方法本身存

在的缺陷，因此为了确保个别报表中收入指标的真实、可靠，

必须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投资收益”这两者中的任何

一个进行抵销。那么《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号》为什么不直

接调整投资方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呢？笔者认为，甲公司和

乙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的个别企业而言，甲公司已经将上

述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至乙公司，在甲公司个别

报表上调整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缺乏理论依据，而调整“投资

收益”项目在理论上也有足够的依据。

2010年乙公司计提折旧 380万元（1 900衣5），而在甲公司

看来，本年度乙公司应计提的折旧为 320万元，乙公司因多提

折旧而导致本年度少计利润 60万元，为了真实地反映甲公司

的收益水平，甲公司在核算 2010年度投资收益时，应增加乙

公司利润 60万元。甲公司投资收益=（2 000+60）伊20%=412

（万元）。需要注意的是，按照乙公司账面净利润和甲公司投资

比例确定的投资收益为 400万元，两者之差 12万元实际上就

是本期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60万元中投资方按照持股比例

应分享的部分，以后年度依此类推。如果将 2009年度收益调

整和以后年度的收益调整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内部交易

损益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是随着内部交易损益在购买方分期转

为成本费用而逐步实现的，与原会计准则中分期收款销售商

品收入确认的原理相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内部交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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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后对投资收益进行调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防范操纵收益，

而是为了更加合理地进行收益的确认。

2. 逆流交易。被投资单位销售的货物构成投资方资产的

情况下，被投资单位的销售利润构成了投资方资产的成本。笔

者认为，投资企业和被投资单位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资产从被

投资单位转移至投资方，仅仅是存放地点发生变化，所有权上

的风险和报酬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移，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

只有在上述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转移后才能确认收入

实现，因此投资方出售该资产之时，也就是投资方承认被投资

单位收入实现之时。如果投资方并没有出售该资产，而是自行

使用，并通过计提折旧或摊销将该资产成本逐步转移至当期

损益，那么我们可以将其视同销售收入为零的销售业务，同时

分期确认被投资单位的收入。仍然以例 1为例，假定上述业务

的销售方为乙公司、购买方为甲公司，其他条件不变。处理如

下：

2009年甲公司应确认的投资收益=（1 600-300）伊20%=

260（万元）。

2010年甲公司计提折旧 380万元，将 1/5的设备成本转

入当期损益或生产成本，则甲公司确认乙公司内部交易损益

300万元已经实现其中的 1/5，即 60万元，而在乙公司 2010

年的利润额 2 000万元中并没有包含上述利润 60万元，因此

甲公司确认 2010年度投资收益=（2 000+60）伊20%=412（万

元）。其他年度依此类推。

通过对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的分析，笔者认为，《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1号》之所以提出“在权益法下，投资方对与联

营或合营企业的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

企业的部分，应当在投资企业个别报表中进行抵销处理”，其

根本原因在于确保收益计算理论上的合理性，避免重复计算

收益，而不是为了防范投资企业操纵收益。因此笔者不认可黄

文“抵销的目的在于防范投资方进行收益操纵”的观点。

同时应当说明的是，《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在第三章长期

股权投资中提出：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无

论顺流交易还是逆流交易产生的未实现交易损失，属于所转

让资产发生减值损失的，有关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不应予

以抵销。这样做的根源在于，即使没有发生内部交易损失，销

售方本身也应该计提减值准备，只不过现在以交易损失代替

了减值准备，因此这种未实现交易损益对被投资单位当期损

益没有产生影响，因此在确认投资收益时不予以抵销。这个规

定也是为了确保收益核算的合理性，没有防范投资企业操纵

收益的意图。

二、投资企业在合并报表中对内部交易损益的抵销调整

1. 在顺流交易中，投资方在合并工作底稿中编制调整分

录的依据。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在顺流交易中，投资企业需

要在合并工作底稿中编制如下调整分录：借：营业收入（内部

售价伊持股比例）；贷：营业成本（内部成本伊持股比例），借或

贷：投资收益（借贷差额）。黄文提出“该分录体现了这样的抵

销调整思路：从投资方与被投资方为一体的角度看，投资企业

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中包含的持股比例部分金额属于

高估的，应该抵销；在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采取比例合并的

方法下，则该抵销分录中的‘投资收益’项目应该为内部交易

持有方的‘存货’项目，因为存货未对外出售，其中投资企业持

股比例部分的存货金额存在高估，需要进行抵销。因此在实际

上不需要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纳入合并范围的情况下，目

前《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的采取贷记‘投资收益’项目属于无

奈之举”，黄文认为，该调整分录的项目转换没有实际意义，从

编制思路上说还容易引起误解。

笔者认为，在顺流交易情况下，如果投资方还有子公司就

需要编制合并报表。从合并主体角度看，投资方对外出售的存

货中有一部分货物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并没有转移，不能

全部确认为销售，需要进行抵销。同时我们在前文分析内部交

易未实现损益对个别报表的影响时指出：为了确保个别报表

收入指标的可靠性，必须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投资收

益”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进行抵销，现行准则选择了对“投资

收益”的调整。而在合并报表中，我们已经对“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项目进行了调整，那么我们就必须恢复投资方少计的投

资收益，否则就会造成集团净利润的人为少计，因此在编制合

并报表工作底稿时必须编制如下调整分录：借：营业收入（内

部售价伊持股比例）；贷：营业成本（内部成本伊持股比例），借

或贷：投资收益（借贷差额）。

下面仍然以例 1为例，进一步说明上述问题：如果甲公司

同时拥有丙公司 60%的股份，则甲公司和丙公司形成一个集

团，甲公司应编制能够反映该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合

并报表，那么甲公司作为母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过程中对甲

公司与乙公司之间的交易应该如何调整呢？

（1）当年度的调整。从甲公司和丙公司所组成的集团角度

看，集团拥有乙公司 20%的权益，因此 2009年上述内部交易

有 20%的报酬和风险并没有转移，因此甲的营业收入和营业

成本分别多计 380万元和 320万元，应当在合并报表工作底

稿中予以冲减。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在个别报表中重复计

算收益，我们已经少计“投资收益”60万元，如果不恢复甲公

司少计的投资收益 60万元，就会造成集团净利润的人为少

计，因此在编制合并报表工作底稿时必须编制如下调整分录：

借：营业收入 380 万元；贷：营业成本 320 万元，投资收益 60

万元。

从前文可以看出，上述调整分录的编制不是“无奈之举”，

而是真实反映利润结构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经济

业务。

（2）以后年度的调整。从甲公司和丙公司所组成的集团角

度看，上述设备的账面原价应该是 1 600万元，当年应提折旧

为 320万元，而乙公司实际计提的折旧为 380万元，因此2010

年乙公司实际上实现的净利润不是 2 000万元而是 2 060万

元，甲公司应确认投资收益 412万元，而甲公司个别报表上的

投资收益也是 412万元，因此在合并报表中不再需要进行调

整，以后年度依此类推。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乙公司少提折旧，

但是乙公司不纳入合并范围，因此少提的折旧也不需要在合

并工作底稿中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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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逆流交易中，投资方在合并工作底稿中编制调整分

录的依据。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在逆流交易中，投资企业需

要在合并工作底稿中编制如下调整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存货等。黄文认为，该分录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只是取代

了在比例合并情况下本应抵销的被投资单位“营业收入”和“营

业成本”项目的未实现份额，之所以不能用“投资收益”项目去

取代，主要是因为被投资单位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未实现

份额在投资方个别报表中已经相应调整减少，如果再借记“投

资收益”科目，将导致合并净利润的不正确。笔者认为，逆流交

易发生后，内部交易损益中投资方按比例拥有的部分构成了

投资方资产成本，因此站在集团的角度看，期末集团从被投资

单位购入的资产多计了一部分成本。同时个别报表中的“长期

股权投资”并没有反映内部交易损益中投资方按比例拥有的

权益，从而使得“长期股权投资”并没有反映投资方真正的权

益，因此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必须对“长期股权投资”和从被投

资单位购入的资产进行调整，以正确反映资产结构。合并工作

底稿调整分录中的“长期股权投资”并非是取代被投资单位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项目，而是为了正确反映集团在被

投资单位的份额。

从所有权角度看，我们也可以将逆流交易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是被投资单位其他股东拥有的逆流交易，这部分交易是

以市场为基础开展的交易；另一部分是投资方拥有的逆流交

易，这部分交易是自我交易，这种交易的本质是不实现利润，

因此这部分交易所包含的利润的本质是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

的一种投资，但是这部分投资业务在投资方报表中没有体现，

反而是以存货等资产的形式体现在个别报表中，因此一方面

有必要在合并报表中反映这种投资关系，另一方面应当对投

资方个别报表中多计的存货等资产予以调整，这是在合并工

作底稿中编制“借：长期股权投资；贷：存货等资产”调整分录

的主要原因。现以逆流交易的例子为例，说明在合并工作底稿

中的抵销调整分录：

2009年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发生的逆流交易中，销售价

为 1 900万元，销售成本为 1 600万元，甲公司拥有的内部交

易损益份额为 60万元，这部分权益构成了甲公司固定资产成

本，因此从集团角度看固定资产多计 60万元，但是在甲公司

个别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并没有反映这部分权益，

因此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必须编制“借：长期股权投资 60 万

元；贷：固定资产 60万元”的调整分录，这样才能正确反映集

团的财务状况。

2010年年末的调整分录可以按以下思路进行调整：“固

定资产”账户余额由于包含了内部交易损益中甲公司拥有的

份额而多计 6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少计 60万元；2010

年折旧多计 12万元导致个别报表中的“固定资产”项目少计

12万元、“管理费用”项目多计 12万元，而“长期股权投资”和

“投资收益”多计 12万元，因此 2010年的合并工作底稿中应

编制如下调整分录：借：投资收益 12万元；贷：管理费用 12万

元。借：长期股权投资 48万元；贷：固定资产 48万元。其他年

度依此类推。茵

债务扣除一般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在债务人发生财

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

裁定，就债务人的债务作出部分或全部扣除，即债权人对债务

人所欠债务通过债务重组予以减免；二是债权人为鼓励债务

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对第一

种债务扣除在会计和税务处理上基本不存在歧义和难以定性

之处，本文不再赘述。本文主要对第二种债务扣除在性质上如

何认定，在会计和税务上如何处理的相关规定予以归纳、汇总

及说明。

首先，对于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

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

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的规定，

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

债务扣除属于现金折扣，销售商品涉及现金折扣的，应当按扣

除现金折扣前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收入金额，现金折扣在实

际发生时作为财务费用扣除。可见在所得税上把第二种债务

扣除认定为现金折扣。

其次，在会计处理上对于现金折扣有总价法和净价法两

种处理方法，而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应收账

款的入账价值应按总价法确定。应收账款和销售收入以未扣

减现金折扣前的实际价款作为入账价值，实际发生的债务扣

除作为对客户提前付款的鼓励性支出，作财务费用处理。由此

可见，该种债务扣除会计和税务处理相一致，两者之间不需要

纳税调整。

最后，对于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

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在增值税上的处理依照《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

［1993］154号）的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

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

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

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如果折扣额发生在开

具发票之后，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国税发［2006］

156号）的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由购买方向主管税务机

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购买方作当期进

项税额转出处理，销售方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作销项负

数处理。茵

债务扣除的

会计和税务处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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